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修订的必要性及依据
[bookmark: _GoBack]《广西壮族自治区水路运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实施以来，对规范我区水路客运、货运以及水路运输服务经营，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秩序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区水路交通迅猛发展，水路运输行业规模、经营者数量急速扩大和增加，我区水路运输行业管理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是近年来简政放权的成果需要立法予以确认及巩固；二是载客十二人及以下的客运船舶运输管理薄弱；三是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缺乏有效的行业管理手段；四是行政执法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条例》是依据1987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制定的，2012年国务院予以修订。因此，《条例》的许多条款和内容已经与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条例》已经不能适应我区水路运输行业管理需求，有必要进行全面修订。 
2、 主要依据
修订《条例》主要依据是2012年国务院《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同时参考借鉴了安徽、山东等省地方立法经验。
三、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明确省内水路运输经营审批权限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5号）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具体权限由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决定。据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明确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审批权限的通知》（桂交水运函﹝2017﹞240号）确定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具体实施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包括省内普通货物运输、省内旅客运输、省内危险货物运输）。此次修订明确了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权限，即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行使，同时对许可的时限和程序一并作了规定（第七条第一款）。
（二）明确省际普通货物运输经营审批权限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具体实施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的经营许可。自201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扩权强县”工作实施以来，自治区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将省际普通货物运输委托设区的市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具体实施。实践证明，设区的市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能将此项许可事项“接得住、管得好”。为将这种简政放权、便民高效的管理方式通过立法固定下来，此次修订明确了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经营许可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实施（第七条第一款）。
（三）明确船舶管理业务经营审批权限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桂政发〔2016〕76号）已经明确，经营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批准。此次修订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第七条第一款）。
（四）关于载客十二人及以下客运船舶运输的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区水上旅游的发展，载客十二人及以下的客船运输发展迅猛，主要存在于北海、钦州、防城港市近海旅游以及内河库区旅游乘客运输，且该类客船运输发展尚有多元化、个性化、扩大化的趋势。载客十二人及以下的客船运输和广大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及社会稳定和谐紧密联系，为加强管理，按照国家关于严格控制行政许可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要求，参考安徽、山东两省地方立法经验，结合我区实际，此次修订规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告知性报备制度。规定从事载客十二人及以下的客运船舶运输经营者，应当在开航的15日前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报备（第九条第一款）；二是经营条件制度。明确了从事载客十二人及以下的客船运输的六个经营条件（第五条第二款）；三是法律责任制度。对不依法报备、不符合法定经营条件从事经营、未依法投保或取得财务担保的违法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
（五）关于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的管理
乡镇客运渡船运输大量存在于百色、河池等市的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的乡镇码头、水库，是当地群众出行的重要方式。《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施行以前，我区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现行的《条例》对申请从事乡镇客运渡船运输并符合相关条件的，予以许可并发放经营许可证及船舶营运证。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明确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自此，我区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不再对新增从事乡镇客运渡船运输实施许可，原许可的证件有效期亦已逐步届满失效。但是，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仍然需要进行有效的行业监管。根据我区实际和国家关于严格控制行政许可的要求，基于目前“放管服”工作要求，此次修订不再保留该许可事项，而是规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告知性报备制度。规定从事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经营者，应当在开航的15日前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报备（第九条第一款）；二是经营条件制度。明确了从事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的四个经营条件（第六条）；三是法律责任制度。对未经报备、不符合法定经营条件从事经营的违法行为设置行政处罚（第二十三条）。
（六）关于责任保险和财务担保的规定
为提高客运市场准入门槛，提高客运经营安全水平，保障旅客受损权益得到有效补偿，根据新修订《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此次修订增加了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经营者除外）应当为其客运船舶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的内容（第十一条第二款）。考虑到乡镇客运渡船运输低收益并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此次修订对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经营者投保义务作出了除外的规定。
（七）关于监督检查
为充分发挥行业监管的积极作用，保证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对市场监管的全面、有效，使水路运输行政执法适应水路运输事业的发展需求，参考《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第五章监督检查相关规定，借鉴安徽省的立法经验，此次修订增加了行政检查措施（第十五条）、执法管理制度（第十六、十七条）、诚信建设（第十八条）；对原《条例》中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暂扣船舶营业运输证，给予签发待理证的规定予以保留（第十九条）。



